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红相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24,700套配网自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调整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对红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4,700 套配网自

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调整相关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年产 24,700 套配网自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金额调整相关情况 

“年产 24,700 套配网自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已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实施完毕，公司于 2022年 8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该项目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9,215.85 万元，累计

投入募集资金 7,538.52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1,753.77万元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4]1号)的相关认定结果，该项目在投入过程中购置的固定资产原值存在虚

高的情形，虚高金额为 4,908.16 万元。上述情形不影响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间，该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应为 2,630.36 万元。即公司在

前次审议“年产 24,700 套配网自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应由 1,753.77 万元调整为 6,661.93 万

元。 

二、年产 24,700 套配网自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金额调整相关事项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对“年产 24,700



套配网自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的实际投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之

调整事项进行确认。 

三、该项目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6.3.14 规定：“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一）取消或者终止原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新项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主体在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

司之间变更的除外）；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四）本所认定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其他情形。” 

“年产 24,700 套配网自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已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完结，本次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调整不影响该项目完结时间，不涉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规定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形。 

四、该项目进展缓慢及效益不及预期的原因 

根据对公司高管的访谈及公司出具的相关文件，该项目效益不及预期的原因

如下： 

项目规划预测的经济效益系基于 2015-2017 年的市场行情做出的对未来预

期的判断。随着配网自动化相关产品市场热度的提升，新进参与者增多，浙江涵

普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简称“涵普电力”）作为新进的参与者之一，

其市场开拓和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且时间进度和难度都有所增加，为确保公司

配网业务顺利、有序推进，公司在市场策略方面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一方面，

在市场覆盖区域方面，放弃多省份全盘布局的策略，采取逐个省份布点，由点及

面的市场推广模式；另一方面，在投标策略方面，采取相对保守的报价策略，牺

牲一部分毛利空间以确保更高的中标概率，以便尽快的实现市场业绩的积累。 

因涵普电力的配网自动化系列产品尚处于市场开拓期，需要大量的市场推广、

产品开发、入网检验等工作，销售费用有所增加，且技改项目完工后，相关固定

资产的分摊费用增加，造成了配网自动化毛利率不及预期。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年产 24,700 套配网自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已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不存在处于停工状态的情形；公司关于项目进展缓

慢及效益不及预期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2）“年产 24,700 套配网自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金额调整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形；上市公司已经召开董

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对该事项进行确认，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上述事

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红相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24,700套配网自动化产品扩产易地技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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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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